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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經濟和貿易制裁一般針對個人和實體以及外國、領土和政權，是為推進外交政策利益和國家安全

目標（如打擊恐怖主義和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所採取的限制措施。BRINK’S 公司（「公

司」或「BRINK’S」）全球制裁政策的目的是表達公司承諾遵守所有適用的美國和非美國制裁法

律、法規和條例，特別是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OFAC」）和美國國務院、歐盟、

英國（包括英國財政部）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實施的法律、法規和條例（統稱「制裁法」）。  
 
作為美國的一家上市公司，BRINK’S 已制定政策、程序和其他內部控管，旨在遵守各項制裁法。

作為一家跨國公司，BRINK’S 確保其內部控管範圍足以覆蓋其運營所在國家/地區政府強制實施的

各項制裁。這些控管包括 BRINK’S「瞭解您的客戶」（「KYC」）程序，該程序針對如何對 
BRINK’S 客戶和交易對手開展盡職調查提供指導 1，包括使用各種工具根據制裁法進行制裁篩選

和風險評估，以及依據協定按照適用的制裁法要求凍結資產或拒絕交易。   
 
為遵守制裁法，BRINK’S 不與位於受美國對其全國/整個地區實施全面制裁的任何國家/地區

（「禁止司法管轄區」）的任何實體或個人開展業務或進行交易，不與受制裁法或其他全面國際

貿易條例限制的任何實體、個人、船舶或飛行器開展業務或進行交易，也不參與制裁法禁止的任

何其他活動，除非獲得有關政府部門的豁免或授權。 
 
制裁法概述 

如上所述，制裁法旨在透過禁止或限制違反各自制裁當局的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的活動（例

如，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侵犯人權、麻醉品交易）來推進外交政策利益和國家安

全目標。制裁法禁止與受限制的國家、領土、某些國家的戰略部門、以及受制裁的組織、實體、

個人、船舶和飛行器（統稱「受限制方」）開展一系列商業往來和活動，禁止在這些受限制方或

者在這些受限制方的參與下開展一系列商業往來和活動。制裁法由眾多政府實體管理和執行，包

括美國、英國、歐盟和聯合國。   
 
尤其美國制裁範圍極廣，並且在某些情況下不僅適用於美國實體，還適用於美國實體持有或控制

的實體。另外，美國制裁還適用於世界各地的「美國人」，包括國外的美國人以及可能在美國以

外支持或促成禁止美國人從事的業務的美國人（例如，一名身為美國公民但在國外工作的 
BRINK’S 僱員「批准」在美國以外達成一項不符合美國制裁的交易；利用在美國提供或託管的 
BRINK’S 系統來支持該交易；或者以美元付款因此須經由美國金融體系的交易）。美國制裁當局

積極執行由非美國人「致使」美國人違反制裁規定的案件。另外，作為在全球運營的美國上市公

司，BRINK’S 的政策符合美國的制裁規定。 
 
在美國，OFAC 和美國國務院主要透過三類計劃管理和實施美國制裁： 
 

 
1 除需要對其展開盡職調查的客戶外，Brink’s Global Services 的交易對手可能還包括其他人，包括但不限

於收貨人、托運人、交付和取貨地點以及任何適用的協力廠商實益擁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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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地區禁運：禁止涉及某些國家或地區的幾乎所有活動和交易（目前包括古巴、伊朗、

朝鮮、敘利亞和烏克蘭的以下地區：克里米亞、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

國）（「禁止司法管轄區」）； 
• 清單/定向制裁：禁止或限制與某些受限制方的活動和交易（即目標組織、實體、個人、

船舶和飛行器，包括 OFAC 制裁清單中列出的受限制方，如 OFAC 的「特別指定國民和

被封鎖人員清單」（「SDN 清單」）以及由受制裁人員直接或間接持有 50% 或以上股份

的實體）； 
• 針對政府/活動/行業的制裁：禁止或限制某些類別的活動和交易，例如與某些政府（當前

包括委內瑞拉政府和阿富汗政府）的交易；禁止或限制參與某些「新投資」活動或向位於

某些地區（例如，俄羅斯）的人員提供某些類型的服務；在某些國家的某些目標行業經營

（例如，俄羅斯和委內瑞拉的能源行業）。 

包括歐盟和英國在內，BRINK’S 運營所在的其他司法管轄區也會實施制裁，一般與美國的制裁範

圍不同。歐盟、英國和其他非美國制裁法一般屬於「清單/定向制裁」和「針對政府/活動/行業的

制裁」。  

2. 全球制裁政策概述 
BRINK’S 圍繞 OFAC 在《2019 OFAC 合規承諾框架 2（「合規承諾」）中列出的制裁合規計劃的

五大基本要素設計了全球制裁政策（「政策」），這五大要素為：  
 

• 風險評估； 
• 內部控管； 
• 測試和審計；  
• 培訓； 
• 管理层承诺。 

 
BRINK’S 基於風險應用其全球制裁政策，其中會考慮公司的規模、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客戶和交

易對手、運營所在國家和合作的國家。  

3. 政策適用性和分發 

全球制裁政策適用於包括美國以外地區在內的任何地點的所有辦公室和子公司的所有 BRINK’S 僱
員和人員，以及由 BRINK’S 聘用或代表 BRINK’S 行事的任何代理或顧問。各子公司或業務部門

可能根據需要制定適用於某些子公司或業務部門的補充制裁政策，特別是在美國以外運營的子公

司或業務部門。  
 
全球制裁政策發佈在公司內網上，BRINK’S 所有適用僱員必須閱讀並熟悉該政策。BRINK’S 在定

期全球制裁培訓期間向所有適用僱員提供全球制裁政策。     

 
2 https://home.treasury.gov/system/files/126/framework_ofac_c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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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策管理 
公司的首席道德與合規官（以下簡稱「合規官」）全權負責本政策，並負責其發佈、維護和解釋。

合規官將至少每年審查並更新一次本政策。對於全球制裁政策或相關程序中未明確說明的任何差

異或例外情況，必須事先獲得合規官的書面批准。  

5. 角色和職責 
首席道德與合規官代表 
BRINK’S 任命首席道德與合規官代表（「代表」）負責實施全球制裁政策。包括對政策做出必要

的修改，向董事會和高級領導層傳達有關政策有效性的資訊，以及與董事會和高級領導層溝通改

進這一政策的機會。該代表向總法律顧問報告，並且負責協調區域合規總監（「RCD」）管理該

政策。 
 
該代表已被授予必要的權利和自由裁量權，以履行其在全球制裁政策下的全部責任，並可將這些

責任委託給負責協助其執行政策的僱員，如 RCD。該代表與法律團隊密切合作，並在適當情況下

與外部法律顧問和外部顧問一起完善、修改和改進該政策，使其有效運作並與適用的監管環境保

持一致。 

區域合規總監  
各 RCD 負責在位於其各自區域的子公司和業務部門實施、維護並確保遵守本全球制裁政策，必

要時與該代表協商。RCD 作為聯絡點，根據本全球制裁政策和其他相關政策和程序在客戶 KYC 
過程中上報、批准例外情況，並在某些情況下作出最終審批。 

公司其他僱員可能有權批准與遵守制裁法和本全球制裁政策有關的某些事項，如有些人員負責依

據現行 BRINK’S 政策和程序，使用公司的篩選工具審批某些客戶資訊和/或交易。 

 
6. 政策要求 
以下章節描述了五項合規承諾的不同組成部分，以及公司為遵守這些承諾所採取的行動。  

6.1 風險評估 
BRINK’S 會定期評估，以確定哪些客戶、交易對手、協力廠商（中介機構和服務提供商）、

產品、服務和服務地點的固有制裁風險有所提高。透過瞭解其固有制裁風險，BRINK’S 能夠

基於風險做出決策，並採取控制措施以強化其政策。公司將定期更新這些評估，以說明識別

出的任何明顯違規行為或存在系統缺陷的根本原因。 

6.2 內部控管 

該政策的一個關鍵因素是其穩健有效的內部制裁相關控管。內部控管包括為識別、阻止、匯

報、酌情報告和記錄制裁法禁止或要求的活動而建立的政策、程序、培訓和系統。應根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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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制裁當局公佈的任何改動對內部控管進行調整和更新，以確保始終滿足適用法律要求。另

外，一旦 BRINK’S 發現其制裁相關內部控管存在缺陷，應立即採取行動識別和實施緩解性控

管，直到確定存在缺陷的根本原因並進行充分補救。 

6.2.1 篩選 

在全球範圍內，公司的主要制裁控管措施之一是進行適當的制裁篩選，以確保 
BRINK’S 不會與受限制方開展禁止交易，不會在任何禁止司法管轄區內參與禁止交易。

BRINK’S 透過各種工具進行受制裁方和其他受限制方/被拒方篩選，以識別與恐怖分子、

犯罪分子和受美國、歐盟、英國和 BRINK’S 運營所在其他司法管轄區制裁的人員的潛

在聯繫。BRINK’S 制裁方篩選程序和 KYC 程序如下。 

A. 篩選時間和頻率 

與客戶或交易對手建立正式業務關係前須進行制裁和其他受限制/被拒方篩選，並且

在整個業務關係存續期間應定期進行這種篩選。將使用代表批准的多種工具不斷定

期開展客戶和交易對手篩選，並根據需要增加篩選次數。 
 
B. 篩選範圍 

BRINK’S 對客戶和交易對手的制裁和受限制/被拒方篩選根據美國、歐盟、英國和其

他相關司法管轄區實施的制裁對實體、個人、船舶和飛行器等清單進行篩選。例如，

篩選覆蓋以下制裁清單和其他相關制裁清單（統稱「制裁清單」）： 
 

• 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OFAC」）實施的特別指定國民和被封鎖人

員清單（「SDN 清單」）和 OFAC 與美國國務院的非 SDN 制裁清單（「美國制

裁清單」）； 
•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實施的制裁清單； 
• 歐盟實施的制裁清單； 
• 英國包括英國財政部實施的制裁清單。 

並非所有受限制方都會出現在其中一份制裁或受限制/被拒方清單上。例如，若實體

由一個或多個受制裁者直接或間接持有 50% 或以上股份，那麼即使未出現在相關清

單中，該實體也是受制裁者。因此，BRINK’S 程序，包括其  KYC 程序，要求 
BRINK’S 人員還應查找潛在和現有客戶和交易對手的直接和間接所有者的相關資訊，

以確保符合制裁法規定。 
 
篩選還會核對其他受限制/被拒方清單，例如美國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發佈的清單和

其他相關司法管轄區的出口管制當局發佈的清單；政治人物（「PEP」）清單；可

能增大合規風險的人物清單。 
  
篩選時，BRINK’S 將使用最完整的可用資訊，來識別可能存在的真正匹配者和誤判

者。若制裁篩選表明有任何可能或確認與某個受限制方相匹配，必須立即將此資訊

上報 RCD，供 RCD 審核並做出最終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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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確認的制裁匹配將被記錄，並上報 RCD 和代表，就接下來採取哪些步驟進行協商。

在收到 RCD 或代表的指示之前，不應對確認制裁匹配的一方採取任何進一步措施或

活動。RCD 和代表負責向相關的內部各方傳達指示，要求各方在收到 RCD 和代表

的指示前，不得參與關於已確認制裁匹配的受限制方的任何行動或活動。 
 
另外，法律規定，若確認客戶或交易對手為被封鎖、被拒或受限制人員，可能需要

終止關係，必要時凍結該受制裁人員的資金或其他財產，並與法律和道德與合規小

組協商，向 OFAC 或其他相關監管機構或執法機構提交必要的報告。 
 
C. 篩選記錄保存  

根據 BRINK’S 的記錄保存要求，包括 KYC 程序中列出的要求，BRINK’S 將在客戶

關係結束後五 (5) 年內或適用法律要求的更長時間內保存與受限制/被拒方篩選有關

的記錄。受限制方篩選工具旨在以電子格式保留所有客戶相關資訊，以便及時識別、

檢索和生成記錄。 
 

6.2.2 制裁風險評估 

除上述篩選程序外，BRINK’S 人員還須確保與客戶和交易對手的業務關係以及預計在

此類業務往來中開展的活動不違反本全球制裁政策。   
 
例如，BRINK’S 會採取特定程序確保 BRINK’S 不在制裁法規定的禁止司法管轄區內參

與任何活動，不參與和此類禁止司法管轄區有關的任何活動，獲得豁免或授權時除外。

其中包括與禁止司法管轄區內的國民，或者在禁止司法管轄區組織或存在的實體有關

的活動。若您認為一項與禁止司法管轄區有關的活動應獲得豁免或授權，您必須事先

獲得代表的書面批准，才能繼續以任何形式參與此類活動。 
 
6.2.3 更多程序 

BRINK’S 擁有並實施可進一步實施本政策的書面程序。這些程序為 BRINK’S 的特有程

序，體現公司的日常運營。這些政策和程序最終設計用於防止僱員發生不當行為，並

防止公司及其子公司無意中違反適用法律、法規和條例。  

BRINK’S 向所有相關人員傳達這些政策和程序，包括專門負責政策、法律、道德和合

規的人員、高級領導層和負責政策相關任務的其他人員。  

6.3 測試和審計 
測試、審計和監督公司對制裁法和本政策的遵守情況，包括各項交易是否符合制裁法和本政

策，對發現潛在缺陷、違規行為和改進機會至關重要。將透過公司風險評估得知的公司、各

子公司和業務部門各項活動的風險狀況，來組織測試、審計和監督工作。 

BRINK’S 內部審計部門評估公司政策的有效性，並檢查日常運營與既定政策、程序、流程、

控管之間不一致的情況，包括在 BRINK’S 子公司、業務部門和職能部門檢查這些情況。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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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審計可針對公司政策中規定的特定要素，也可在全公司範圍內開展。  

根據測試和審計結果，一旦內部審計部門發現政策存在缺陷，將立即採取行動報告該缺陷，

以便代表確定和實施緩解性控管，直到確定存在該缺陷的根本原因並進行充分補救。

BRINK’S 將確保測試和審計部門在組織中掌握足夠的技能、專業知識、資源和權利，並且獨

立於被審計的活動和部門，對高級領導層負責。  

6.4 培訓 
制裁法複雜且往往變化莫測。代表將與 RCD 協調，為相應僱員和必要的利害關係人開展制裁

相關培訓，以支持本政策，並確保始終遵守制裁法和本政策。培訓將定期開展且視公司的風

險評估而定。僱員應回顧本政策並完成相關培訓，並確認其理解本政策和 BRINK’S 對遵守制

裁法的期望。 

公司致力於提供有針對性的持續培訓，包括關於最新制裁法、負面測試結果或審計結果的培

訓，或關於發現合規性問題、違反 BRINK’S 政策的情況或僱員不當行為後如何採取糾正措施

的培訓。代表應確保在培訓計劃中為所有相關人員提供可用資源和材料。  

6.5 管理层承诺 

包括董事會和總裁暨執行長在內的 BRINK’S 高級管理層能夠認識到違反制裁法和公司及其人

員在遵守本政策方面存在不足的嚴重性。為充分遵守合規承諾，總裁暨執行長和其他高級領

導層支持並致力於實施公司政策。合規官應定期向董事會提供關於公司遵守制裁法和本政策

的最新情況。公司的高級管理層致力於確保讓具有政策相關職責的相關法律和合規部門獲得

充分的權利和自主權，為其提供充足的資源（包括人力資本、專業知識和資訊技術）以部署

政策和程序，有效管理公司的制裁風險和制裁暴露情況。  

7. 匯報和報告 
發現和報告可疑的潛在違法情況和/或明顯實際違反制裁法的情況是合規性的關鍵。採取行動確保

公司遵守這些法律是每一位受僱於 BRINK’S 或有權代表 BRINK’S 行事者的責任。若有 BRINK’S 
人員得知或懷疑可能存在違反制裁或逃避制裁的情況，必須報告其經理、其他經理、RCD、法律

或合規部、代表或合規官。另外，BRINK’S 的任何僱員均可匿名聯絡以三十多種語言提供服務的

道德專線 https://brinkshotline.ethicspoint.com， 或透過電話聯絡網站上展示的當地電話號碼。 

僅報告潛在或實際的違規行為不會對報告者造成任何負面僱傭影響。BRINK’S 不會對報告者採取

任何報復行動，所有僱員均應報告潛在的違規行為，不必擔心遭到報復。未能報告潛在違規行為

可能受到紀律處分。 

擔任監督或管理職位的任何僱員，包括 RCD，在收到可能違反製裁相關政策的報告後，務必將情

況上報代表。對出於善意提出的疑慮，公司會立即展開調查，且將視需要採取適當作為以確保合

規性和解決相關疑慮。 

當要求或建議進行監管報告時，代表將與適當的法律與合規團隊合作，包括在適當情況下獲取具

備資格的外部法律顧問支持，以確保報告及時、準確、完整。 

https://brinkshotline.ethicspoi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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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執行 
若發現任何人違反此全球制裁政策，這個人可能受到紀律處分，直至且包括終止僱傭。BRINK’S 
將調查涉嫌違規的事件，若發現或懷疑存在違法行為，可能會牽涉執法部門並在適當時與執法部

門合作。 
 
9. 例外情況 
任何偏離全球制裁政策的情況或例外情況必須提交審核並由代表書面批准，且接受定期審查。 
 
10. 附錄 A：快速參考指南 - 國際貿易限制 

國家/地區 限制概要 
白俄羅斯 • 美國和歐盟對白俄羅斯實行嚴格的出口管制，並對某些個人和實體實施封鎖制

裁 
古巴  • 禁止美國公司、美國公民和非美國子公司直接或間接與古巴進行大多數貨物或

服務交易  
• 關於對古巴的限制，請參考當地法律，包括加拿大和歐盟的封鎖法規  

伊朗  • 美國法律禁止美國人和美國公司參與和伊朗的大多數交易  
• 美國和一些當地法律禁止開展涉及伊朗銀行的活動，包括禁止非美國公司從事

這些活動  
利比亞  • 美國法律允許與利比亞政府、利比亞中央銀行及其未列於 SDN 清單上的代

理、機構和控制實體交易 
• 包括在歐盟，當地法律可能實施更多限制  

緬甸  • 美國政府對與軍事政變有關的個人和實體實施封鎖制裁，包括寶石生產商 
朝鮮  • 美國的制裁政策是封鎖朝鮮政府、勞動黨及其官員的財產，並且禁止美國人、

公司和外國分支機構從事與朝鮮有關的大多數出口、再出口和進口交易  
• 聯合國決議禁止大多數武器和相關材料、核應用設備和奢侈品的出口  
• 聯合國決議禁止朝鮮出口武器和軍事技術，禁止從朝鮮進口貨物、服務或技術  

蘇丹  • 允許與蘇丹進行大多數交易，但對特定實體有一些限制  
敘利亞  • 美國法律禁止任何美國人或美國公司參與和叙利亚有關的大多數交易  

• 美國法律對出口原產自美國的物品至敘利亞有許可證要求，申請這種許可證通

常會被拒絕  
俄羅斯和克里米亞  • 對各項活動幾乎實行全面禁運，包括由美國人向俄羅斯和烏克蘭克里米亞地區

進口和出口貨物或服務 
• 美國對俄羅斯實施的制裁，包括對非美國人實施的限制不斷擴大，特別是在包

括能源、石油、鐵路、金屬、採礦、國防和情報等經濟領域  
委內瑞拉  • 包括委內瑞拉中央銀行在內的某些與委內瑞拉政府和馬杜羅政權有關的個人和

實體受到封鎖制裁  
• 美國法律禁止美國人與在委內瑞拉經營黃金的某些實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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